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及进展的核查意

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

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富技术”、“上市公司”或“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及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及进展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拟向智光环保及其控股子公司申请不超过2亿元借款，用于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借款利率参照市场同期贷款利

率水平并综合考虑公司融资成本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计息方式按照借款实

际使用天数计息。借款在上述累计额度内，可循环使用。本次借款无需提供任何

抵押或担保。 

（二）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已完成，为加快推动募投项目所需

土地及房产等资产完成过户交割，保障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

2023年12月向智光环保支付了向其受让土地、房产等标的资产的对价款，2023

年12月6日，相关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 

（三）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智光环保及其控股子公司，智光环保系公司控

股股东泰兴市智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人（持有智成投资99%

份额）。因此，智光环保为公司关联方，本次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爱堂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3759689579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苏省泰兴市城东高新技术产业园戴王路西侧 

经营范围：环保新产品研究开发；资产投资与管理；贵金属（不含黄金）、

金属材料、矿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材、汽车及配件、

机电设备、燃料油、五金交电、纺织品销售；绿化工程施工；苗木种植及销售；

仪器仪表（不含计量器具）、电子、电工器材、机械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研

发、制造及销售；空气净化设备研发、生产、安装及销售；空气净化系统工程、

水处理设备系统工程的研发、设计、施工；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市政工程投资与

管理；房屋拆除、物业管理；建筑材料、玻璃制品销售；房地产开发和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智光环保系公司控股股东泰兴市智成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人（持有智成投资99%份额），其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

泰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经审计），智光环保总资

产3,241,060.06万元，净资产1,095,321.63万元，营业收入317,126.74万元，净利润

17,046.82万元；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智光环保总资产3,400,129.40

万元，净资产1,154,775.87万元，营业收入211,440.78万元，净利润20,620.29万元。 

（三）关联关系说明：如上所述，智光环保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属于公司

关联法人，本次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智光环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

险。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向关联方借款的关联交易遵循定价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借

款利率由双方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协商确定，有利于满足公司日

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向智光环保支付购买资产的相关款项系前期关联交易的履行，交易定价

等具体情况请参阅公司2021年12月14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所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向智光环保及其

控股子公司申请借款不超过2亿元，借款利率参照市场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并综合

考虑公司融资成本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计息方式按照借款实际使用天数计

息。借款在上述累计额度内，可循环使用，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借款无需提供

任何抵押或担保。 

2、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已完成，为加快推动募投项目所需土

地及房产等资产完成过户交割，保障募投项目实施，根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发行股份所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2023年12月向智光环保支付了向其受让土

地、房产等标的资产的1.63亿对价款，2023年12月6日，相关标的资产已完成过



户。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股东申请借款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资金周转，有利于满足公司

资金需求，保障公司业务的拓展，有利于公司完善产业布局，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促进公司健康快速发展。本次向智光环保支付相关款项系前期关联交易的

履行。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年初至今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与智光环保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4,861.76万元。 

公司向智光环保借款总额度不超过2亿元，截至目前借款余额为1.11亿元。 

公司于2023年11月、12月分别向智光环保支付1.4亿元、0.23亿元,上述款项

均按约定用于购买智光环保不动产。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及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及进展的议案》，并了解了相关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认为公司向泰兴市智

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条款经交易

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合理。本次向智光环保支付相关款项系前期关联交

易的履行。相关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及进展的议

案》提交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资金周转，

体现了智光环保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属于合理的交

易行为，本次借款利率根据同期市场利率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后合理确定，定价



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向智光环保支付

相关款项系前期关联交易的履行。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及进

展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对该议案

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借款暨关联交易及进展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及进展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本次借款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向智光环保支付相关款项系前期关联

交易的履行，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

交易》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及

进展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关

联方申请借款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及进展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邓    伟                 金    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